
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

二零零七年以後政制發展

檢討和公眾諮詢工作

本文件概述政府就處理二零零七年以後政制發展

工作的基本態度及概括時間表。

《基本法》規定

2. 根據《基本法》規定，在二零零七年以後香港特

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，須經立

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，行政長官同意。如涉及

修改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，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

員會(“人大常委”)批准，如涉及修改立法會產生辦法，

則須報人大常委備案。《基本法》亦訂明，有關的產生辦法

須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，以達致

全面普選為最終目標。行政長官早前已明確表示，按照《基

本法》規定推動香港民主向前發展是市民對本屆政府的訴

求，也是本屆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。

政府的基本態度

3. 政府就處理政制檢討的基本態度如下：

(一) 政制發展是整個社會關心的事情，也影響到香港

的長遠發展。我們在公眾諮詢的過程中，將會廣

泛聽取意見之後才定出最後建議方案，供立法會

考慮。

(二) 根據《基本法》規定，在二零零七年以後行政長

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，須先取得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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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三分之二的議員通過。故此，在處理政制發展

的議題時，政府將與不同的黨派及議員緊密溝

通，以期各方都能以「求同存異、建立共識」的

態度，積極參與政制檢討。

(三) 政府將以社會的整體利益為依歸，處理政制發展

的工作，在諮詢和檢討的過程中，我們將持開放

及兼聽的態度，以期有更大的機會爭取到立法會

內三分之二議員的支持和共識。

概括時間表

4. 由現在到二零零六／零七年，有三年多的時間，

讓我們為二零零七年以後的政制發展作出檢討和安排。行

政長官已表明會在二零零四年期間就政制發展展開公眾諮

詢。我們亦預期在二零零五年按需要處理《基本法》有關

附件的程序，及在二零零六年按需要進行本地立法工作。

政府將會就有關政制發展檢討和公眾諮詢的具體時間表，

在二零零三年年底之前作一個決定，並在作出決定後，向

立法會和公眾交代。我們將充分利用未來三年多的時間，

進行全面的公眾諮詢及處理有關的法律程序。

5. 目前我們正就二零零七年以後政制發展的議題進

行前期工作，工作包括兩方面。一方面，我們主動透過各

種渠道跟不同背景的團體會面，聽取他們對政制發展的意

見。另一方面，我們繼續就有關議題進行內部研究。這些

內部研究讓我們對各項可能包括在政制檢討的議題，有更

充份的掌握和了解，為在 2004 年展開的公眾諮詢作好準

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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